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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用人費用：

(一 )正 式員 額薪 資： 編列 112,691 千 元，其 中：

1.職 員 薪 金 ： 係承 攬 電 業 運 轉 人 員 及 對 外 提 供 修 護 、技 術 等 專 業 服

務應計 攤之 職員 薪金 ，共 編列 60,902 千元。

2.工 員 工 資 ： 係承 攬 電 業 運 轉 人 員 及 對 外 提 供 修 護 、技 術 等 專 業 服

務應計 攤之 工員 工資 ，共 編列 51,789 千元。

(二 )超 時 工 作 報 酬 ： 承 攬 電 業 運 轉 及 外 界 委 託 修 護 業 務 ， 經 常 逾 時輪

值，支給 值班 誤餐 費及 一般 辦公 場所 之值班 費，計 編 2,555 千元 ；

至 因 配 合 完 成 時 程 或 趕 辦 所 需 之 加 班 ， 酌 予 估 計 編 列 13,929 千

元 ； 不 休 假 加 班 費 按 平 均 員 工 每 日 薪 資 及 預 計 不 休 假 加 班 天 數 估

編 6,117 千 元， 共計 22,601 千元 。

(三 )津 貼 ： 係 承 攬 電 業 運 轉 及 對 外 提 供 修 護 等 專 業 服 務 人 員 ， 在 僻地

工 作 或 危 險 工 作 環 境 下 從 事 作 業 ， 及 擔 任 領 班 人 員 工 安 責 任 加 給

或 兼 任 公 務 車 駕 駛 人 員 之 加 給 等 ， 依 奉 准 標 準 支 給 之 津 貼 ， 計 編

列 3,594 千 元。

(四 )獎 金： 編列 27,299 千元 ，其 中 ：

1.績 效 獎 金 ： 依經 濟 部 訂 頒 「 經 濟 部 所 屬 事 業 經 營 績效 獎 金 實 施 要

點 」 規定 ， 經 衡 酌 經 營狀 況 、 用 人 費 負 擔 情形 及 調 整 政 策 因素 後

之 淨 利等 ， 在 「 公 營 事業 機 構 員 工 待 遇 授 權訂 定 基 本 原 則 」所 定

用 人 費 用 限 額 內 ， 共 編 列 1.2 個 月 薪 給 總 額 之 績 效 獎 金 ， 計 編

10,101 千元 。

2.考 核 獎 金 ： 依經 濟 部 訂 頒 「 經 濟 部 所 屬 事 業 經 營 績效 獎 金 實 施 要

點」規定，按 2 個月 薪給 總額 編列 考 核獎金，計 編 16 ,835 千 元 。

3.其他 獎金：獎勵 金依「 經濟 部所 屬 事業機 構職 員服 務獎 章 (或工 員

紀念章 )及 獎勵 金發 給處 理原 則」(經 濟部 101 年 3 月 12 日經 人字

第 10103656730 號函 )編列 363 千 元 。

(五 )退 休及 卹償 金： 編列 14,809 千 元，其 中：

1.退休 及離 職金：依「經 濟部 所屬 事業 人員退 休、撫 卹及 資遣 辦法 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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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 基 準法 、勞 工 退休 金 條例 、 公教 人員 保 險法 及國 際 會計 準則

第 19 號，編列 職員 退休金 6,300 千元、工員 退休金 7,409 千 元 ，

共計 13,709 千 元。

2.卹償 金：依「 經濟 部所 屬事 業人 員 退休、撫卹 及資 遣辦 法」及「 台

灣電 力 股份 有限 公 司員 工 因公 傷 殘死 亡慰 問 金發 給要 點 」， 估列

卹償金 1,100 千 元。

(六 )資 遣費 ：編 列 30 千 元， 其中 ：

1.職員 資遣 費：預計 資遣 職員 依規 定 給付之 資遣 費，估 列 17 千 元 。

2.工員 資遣 費：預計 資遣 工員 依規 定 給付之 資遣 費，估 列 13 千 元 。

(七 )福 利費 ：編 列 22,126 千 元， 其 中：

1.分 擔 員 工 保 險費 ： 按 政 府 規 定 之 公 教 人 員 保 險 法 、勞 工 保 險 條 例

及 全 民 健 康 保 險 法 估 算 ， 職 員 保 險 費 1,759 千 元 ， 工 員 保 險 費

2,871 千元 ，職 員及 其眷 屬全 民健 保 費 2,038 千元， 工員 及其 眷

屬全民 健保 費 3,156 千元 ，另 依「 全 民健康 保險 扣取 及繳 納補 充

保險費 辦法 」， 按補 充保 險費 率 1.91%，編 列 574 千 元， 共編 列

10,398 千元 。

2.傷病 醫藥 費：依 營業 基金 預算 共同 項目編 列標 準，按 員工 118 人，

每人 350 元 計算，並 參酌 實際 需要，編列 41 千 元；一般 健康 檢查

編列 270 千 元， 共編 列 311 千 元。

3.提撥 福利 金：按 職工 福利 金條 例規 定，以營 業收 入 (扣除 政府 補助

收 入 ) 之 萬 分 之 十 一 及 下 腳 變 賣 收 入 之 百 分 之 四 十 計 算 攤 列

3,218 千 元。

4.體育 活動 費： 依營 業基 金預 算共 同 項目編 列標 準按 員工 118 人 ，

每人 600 元 計算 ，並 參酌 實際 需要 ， 編列 70 千 元。

5.其他 福利 費： 編列 8,129 千 元， 其 中：

(1)依 據經 濟 部 100 年 4 月 28 日 經人 字第 10003606810 號函 ，估

編休假 補助 費 681 千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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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依 行政 院頒「 行政 院修 正退 休人 員照護 事項 」令、「 台灣 電力

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照 護 退 休 人 員 及 因 公 死 亡 員 工 遺 族 致 送 金 額 標

準表 」及「 早期 退休 支領 一次 退休 金 生活特 別困 難之 退休 公教

人 員 發 給 年 節 特 別 照 護 金 作 業 要 點 」 等 規 定 支 付 之 三 節 慰 問

金、早 期退 休支 領一 次退 休金 生活 特 別困難 之退 休人 員三 節特

別濟助 金及 月退 休金 等， 依國 際會 計 準則第 19 號規 定精 算，

估編退 休福 利費 7,382 千 元。

(3)因 公傷 殘離 職員 工、因 公亡 故員 工 遺屬及 退休 人員 之照 護費 及

慰問因 公死 亡遺 屬等 計編 列 66 千 元 。

(八 )提 繳 費 ： 係 依 「 積 欠 工 資 墊 償 基 金 提 繳 及 墊 償 管 理 辦 法 」 之 規定

比率編 列提 繳工 資墊 償費 用 9 千元 。

二、服務費用：

(一 )水 電費 ：編 列 377 千 元， 其中 ：

1.其他 場所 電費：非屬 內部 用電 轉撥 計價之 電費，估計需 138 千 元。

2.工 作 場 所 水 費： 係 承 攬 電 業 運 維 工 作 及 對 外 提 供 修護 、 技 術 等 專

業服務 應計 攤之 水費 ，計 需 169 千 元 。

3.煤 氣 費 ： 係 承攬 電 業 運 維 工 作 及 對 外 提 供 修 護 、 技術 等 專 業 服 務

應計攤 之煤 氣費 ，計 需 70 千 元。

(二 )郵 電費：參酌 實際 需要 情形 編列 670 千元，其中 郵費 69 千元、電

話費 373 千 元、 數據 通信 費 228 千 元 。

(三 )旅 運費 ：編 列 30,877 千 元， 其 中：

1.台 澎 金 馬 地 區旅 費 ： 配 合 承 攬 電 業 運 維 工 作 及 對 外提 供 修 護 、 技

術或 代 訓等 專業 服 務需 要 出差 、 外勤 執行 工 作等 ，參 酌 實際 情形

共編列 16,095 千元 。

2.國 外 旅 費 ： 係承 攬 國 外 電 業 委 託 修 護 業 務 需 要 派 員出 國 從 事 維 修

工作等 ，依 實需 編列 13,678 千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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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貨物 運費：承攬 電業 運轉 及對 外提 供修護 業務，維修 器材、設 備 、

工具運 送， 配合 業務 需要 估列 1,104 千元。

(四 )印 刷 裝 訂 與 廣 告 費 ： 承 攬 電 業 運 轉 及 對 外 提 供 修 護 、 技 術 等 專業

服務之 需， 共編 列 610 千 元， 其中 印 刷及裝 訂費 447 千元 、業 務

宣導費 163 千元 。

(五 )修 理保 養與 保固 費： 編列 17,781 千元， 其中 ：

1.機 械 及 設 備 修護 費 ： 石 門 、 曾 文 、 翡 翠 託 營 電 廠 之發 電 及 其 他 機

械設備 維護 費， 編列 14,703 千元 。

2.電廠 廠房、土地 改良 物、交 通運 輸 及什項 設備 等維 護，編列 3,078

千元。

(六 )保 險費 ：依 實需 共編 列 945 千 元 ，明細 內容 如下 ：

1.交通 及運 輸設 備保 險費 ：依 實際 需 要編列 603 千元 。

2.什項 設備 保險 費： 依實 際需 要編列 342 千元 。

(七 )棧 儲 、 包 裝 、 代 理 及 加 工 費 ： 因 業 務 需 要 編 列 佣 金 、 匯 費 及 手續

費 2 千元； 承攬 電業 運轉 案所 需勞 務 性工作 等外 包工 資 6,280 千

元 ； 承 攬 外 界 委 託 修 護 業 務 中 ， 若 干 介 面 或 不 能 自 辦 者 ， 再 委 外

辦理修 製之 費用，依需 要估編 20,886 千元，共 編列 27,168 千元 。

(八 )專 業服 務費 ：編 列 847 千 元， 其 中：

1.講課 鐘點 及稿 費：承 攬電 業運 轉所 需之講 課鐘 點費 等，估 列 91 千

元。

2.委託 檢驗 試驗 費： 委託 外界 代為 辦 理檢驗 試驗 工作 ，估 編 127 千

元。

3.保全 費用 ：委 託保 全公 司辦 理保 全 服務費 用， 編列 629 千元 。

(九 )公 共關 係費 ：配 合業 務需 要編列 238 千元 。

三、材料及用品費：

(一 )使 用材 料費 ：編 列 5,599 千元 ， 其中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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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物 料 ： 依 照 實際 需 要 估 列 承 攬 電 業 運 轉 及 外 界 委 託修 護 耗 用 之 材

料、小 型工 具及 購置 安全 工具 等， 共 計編列 4,290 千 元。

2.汽 油 及 其 他 用油 ： 依 照 各 種 車 輛 數 ， 參 酌 營 業 基 金預 算 共 同 項 目

編列 標 準訂 頒 車輛 耗油 標 準計 算 ，配 合實 際 需要 編 列汽 油 1,250

千元及 其他 用油 53 千元 ，共計 1,303 千元。

3.油 脂 ： 本 項 係發 電 機 器 上 所 用 透 平 油 、 機 油 等 ， 按實 際 需 要 估 列

6 千元。

(二 )用 品消 耗： 編列 1,338 千 元， 其 中：

1.辦 公 用 品 ： 本項 包 括 辦 公 文 具 、 什 項 購 置 等 ， 配 合業 務 需 要 編 列

826 千元 。

2.報 章 雜 誌 ： 配合 業 務 需 要 ， 訂 購 與 業 務 有 關 期 刊 、書 報 等 ， 計 編

列 75 千元 。

3.其他 ：依 據業 務需 要編 列 437 千 元 。

四、租金與利息：

(一 )房 租： 為配 合業 務需 要， 編列 154 千元。

(二 )交 通及 運輸 設備 租金 ：編列 518 千元， 其中 ：

1.車 租 ： 因 承 攬外 界 委 託 修 護 業 務 派 赴 現 場 工 作 等 業務 需 要 ， 編 列

車租 320 千 元。

2.電 信 設 備 租 金： 配 合 業 務 需 要 ， 裝 設 防 情 專 線 、 警鈴 專 線 及 保 全

專線等 通訊 設備 及其 使用 費等 ，計 需 租金 198 千 元。

五、折舊、折耗及攤銷：

(一 )折 舊 ： 承 攬 電 業 運 維 工 作 及 對 外 提 供 修 護 、 技 術 等 專 業 服 務 應攤

計之折 舊， 共計 35,823 千元 。

(二 )攤 銷 ： 承 攬 電 業 運 維 工 作 及 對 外 提 供 修 護 、 技 術 等 專 業 服 務 應攤

計之攤 銷電 腦軟 體， 共計 78 千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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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稅捐與規費：

(一 )消 費與 行為 稅： 編列 773 千元 ， 其中：

1.印花 稅： 依照 業務 需要 及現 行稅 率 編列 659 千 元。

2.使用 牌照 稅： 依現 行稅 率按 車輛 數 計算編 列 114 千 元。

(二 )規 費： 編列 626 千元 ，其 中：

1.行 政 規 費 ： 本公 司 部 分 業 務 需 向 政 府 機 構 洽 辦 等 ，其 所 需 之 行 政

規費計 編列 507 千元 。

2.汽車 燃料 使用 費： 按車 輛數 及現 行 費率計 編列 119 千元 。

七、會費捐助與分攤：

捐助：係承 攬電 業運 轉之 地方 公益 回 饋，共 編列 公益 支出 155 千 元 。

上述經 費實 際之 運用，需依 本公 司促 進電力 發展 營運 協助 金執 行要 點

及睦鄰 工作 要點 規定 辦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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